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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德林）

 

高雄市議會第 1 屆第 7 次定期大會市長施政報告議員質詢事項答覆表 

（103.4.11 高市府體處字第 10370315600 號函復） 

質 詢 

日 期 
議 員 姓 名 質 詢 事 項

主辦機關

（協辦機關）
辦 理 情 形 

103.3.31 

 

 

 

 

 

 

 

 

 

 

 

 

 

 

 

 

 

劉議員德林 

 

 

 

 

 

 

 

 

 

 

 

 

 

 

 

 

 

 

世界運動舞蹈

大會之預、決

算明細、勸募

流程及明細，

2014 國際馬拉

松收支明細請

速函送議會。

 

 

 

 

 

 

 

 

 

 

 

 

 

 

體 育 處

 

 

 

 

 

 

 

 

 

 

 

 

 

 

 

 

 

「2013第一屆世界運動舞蹈

大會」及「2014 高雄國際馬

拉松」經費明細表、活動贊

助現金及物資明細表等相關

資料業於 103 年 4 月 3 日分

別以高市府體處字第103702 

82700 號及 10370289600 號

函送高雄市議會（如附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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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德林） 

 



   

 4870

（劉德林）

  



   

 4871

（劉德林） 

 



   

 4872

（劉德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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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德林） 

 



   

 4874

（劉德林）

 



   

 4875

（劉德林） 

 



   

 4876

（劉德林）

 



   

 4877

（劉德林） 

 



   

 4878

（劉德林）

 



   

 4879

（劉德林） 

 



   

 4880

（劉德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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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德林） 

 



   

 4882

（劉德林）

 

 



   

 4883

（劉德林） 

 



   

 4884

（劉德林）

 



   

 4885

（劉德林） 

 



   

 4886

（劉德林）

 



   

 4887

（劉德林） 

 



   

 4888

（劉德林）

 



   

 4889

（劉德林） 

 



   

 4890

（劉德林）

 



   

 4891

（劉德林） 

 



   

 4892

（劉德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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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德林） 

 



   

 4894

（劉德林）

 

類  

舞  

丁  

拉  

類  

舞  

準  

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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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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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
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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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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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德林） 

 



   

 4896

（劉德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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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德林） 

 



   

 4898

（劉德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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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德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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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德林）

 



   

 4901

（劉德林） 

 



   

 4902

（劉德林）

 



   

 4903

（劉德林） 

 



   

 4904

（劉德林）

 



   

 4905

（劉德林） 

 



   

 4906

（劉德林）

 



   

 4907

（劉德林） 

 



   

 4908

（劉德林）

 



   

 4909

（劉德林） 

 



   

 4910

（劉德林）

 



   

 4911

（劉德林） 

 



   

 4912

（劉德林）

 



   

 4913

（劉德林） 

 



   

 4914

（劉德林）

 

高雄市議會第 1 屆第 7 次定期大會市長施政報告議員質詢事項答覆表 

（103.6.27 高市府政查字第 10330467600 號函復） 

質 詢 

日 期 
議 員 姓 名 質 詢 事 項

主辦機關

（協辦機關）
辦 理 情 形 

103.3.31 

 

 

 

 

 

 

 

 

 

 

 

 

 

 

 

 

 

 

 

 

 

 

 

 

 

 

 

 

劉議員德林 

 

 

 

 

 

 

 

 

 

 

 

 

 

 

 

 

 

 

 

 

 

 

 

 

 

 

 

 

有關本府民政

局及體育處辦

理活動涉有違

反公益勸募條

例案。 

 

 

 

 

 

 

 

 

 

 

 

 

 

 

 

 

 

 

 

 

 

 

 

 

政 風 處

 

 

 

 

 

 

 

 

 

 

 

 

 

 

 

 

 

 

 

 

 

 

 

 

 

 

 

 

有關本府民政局辦理「102

年集團結婚」、「孝行獎選拔

及表揚活動」及體育處「2013

第一屆世界運動舞蹈大會」

、「2014 高雄國際馬拉松」

等活動是否涉有違反公益勸

募條例，析述如下： 

一、民政局「102 年集團結

婚」、「孝行獎選拔及表

揚活動」： 

經瞭解，「102 年集團

結婚」由公益團體提

供 128 份新人家電用

品禮券及紀念相框（

總計 704,000 元），另

20 份家電用品供抽

獎之用（計 100,000

元）；「孝行獎選拔及

表揚活動」共 12 位得

獎者，由公益團體各

提供孝行楷模生活用

品禮券 5,000 元，上

述活動均係由民間團

體直接提供財物贈與

參與活動者，屬私人

間之贈與契約關係，

非屬公益勸募條例規

定之勸募行為。 

另有關貴席 103 年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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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德林） 

 

 

 

 

 

 

 

 

 

 

 

 

 

 

 

 

 

 

 

 

 

 

 

 

 

 

 

 

 

 

 

 

 

 

 

 

 

 

 

 

 

 

 

 

 

 

 

 

 

 

 

 

 

 

 

 

 

 

 

 

 

 

 

 

 

 

 

 

 

 

 

 

 

 

 

 

 

 

 

 

 

 

 

 

 

 

 

 

 

 

 

 

 

 

 

 

 

 

 

 

 

 

 

 

 

 

 

 

 

 

 

 

 

 

 

 

 

 

 

 

 

 

 

 

 

 

 

 

 

 

 

 

 

 

 

 

月 19 日再次向本處

反映民政局辦理旨揭

活動，疑似侵占寺廟

捐贈現金採購禮券之

折扣部分乙節，經檢

視相關資卷及派員向

各寺廟負責人訪談，

均係由寺廟自行購置

禮券後交由民政局作

為活動禮品，尚無民

政局人員涉有採購禮

券侵占折扣之情事。 

二、體育處「2013 第一屆世

界運動舞蹈大會」、「

2014 高雄國際馬拉松」

： 

「2013 第一屆世界運

動舞蹈大會」民間贊

助金額計 731 萬 5,0 

00 元，並募得 24 項

不同類型之物資贊助

，主要係實物捐贈（

抽獎獎品、礦泉水、

便當、衣物）、優惠（

機票、住宿、輕食等

優惠）、認購門票等，

市值約 862 萬 6,352

元；「2014 高雄國際

馬拉松」民間贊助款

55 萬元，民間團體贊

助之物資包含實物捐

贈及網路直播，市值

約 302 萬 9,000 元，

該等物資均隨活動結



   

 4916

（劉德林）

 

 

 

 

 

 

 

 

 

 

 

 

 

 

 

 

 

 

 

 

 

 

 

 

 

 

 

 

 

 

 

 

 

 

 

 

 

 

 

 

 

 

 

 

 

 

 

 

 

 

 

 

 

 

 

 

束後發送、消耗完畢

。 

卷查體育處辦理之舞

蹈大會及馬拉松活動

之對外招商企劃書明

確訂有回饋措施，依

贊助金額相對提供設

置攤位、廣告刊登及

行銷露出等回饋措施

，其贊助係帶有企業

行銷之性質，非單純

基於公益目的所為之

行為，與公益勸募條

例所稱之「勸募行為

」於性質上尚有差異

。部分贊助團體或企

業與體育處簽有贊助

合約書，雙方權利義

務於合約內定有明文

，惟行政流程對約定

明確回饋情形之法律

關係及處理程序在作

業上尚有策進空間，

本府當督促該處嗣後

遇有相同情形應注意

處理程序之周延。另

查，為公開透明該活

動接受外界贊助情形

，體育處業就贊助情

形於體育處網站「資

訊公開」專區對外公

開，併此敘明。 

 

 
 



   

 4917

（連立堅 劉德林） 

高雄市議會第 1 屆第 7 次定期大會市長施政報告議員質詢事項答覆表 

（103.4.14 高市府經秘字第 10331695700 號函復） 

質 詢 

日 期 
議 員 姓 名 質 詢 事 項

主辦機關

（協辦機關）
辦 理 情 形 

103.3.31 

 

 

 

 

 

103.3.31 

 

 

 

 

 

 

 

 

 

 

 

 

 

 

 

 

 

 

 

 

 

 

連議員立堅 

 

 

 

 

 

劉議員德林 

 

 

 

 

 

 

 

 

 

 

 

 

 

 

 

 

 

 

 

 

 

 

本市應支持文

創產業，預算

已很少，應予

支持。 

 

 

本席要求提供

對於一空五港

的自由經濟示

範區，對於本

市的預算，預

算以經濟發展

為主軸的資料

，何時可提供

？ 

 

 

 

 

 

 

 

 

 

 

 

 

 

 

經濟發展局

 

 

 

 

 

經濟發展局

 

 

 

 

 

 

 

 

 

 

 

 

 

 

 

 

 

 

 

 

 

 

有關貴席質詢 103 年度預算

被刪，本府已經提出追加預

算，並持續與議會溝通，希

冀議會支持數位文創產業的

推動。 

 

自由經濟示範區第一階段由

中央指定以現有 6 海 1 空自

由貿易港區加上 1 農業生技

園區為發展區位，高雄港自

由貿易港區屬第一階段指定

範圍，主要以現有自貿港區

優勢發展國際物流，透過前

店後廠模式，簡化委外加工

審查流程，擴大前店（物流

相關業者）貿易量，帶動後

廠（製造業）製造能量，使

其效益輻射。本府經發局配

合示範區第一階段推動，已

向國發會提出 103 年度國家

建設總合評估規劃爭取計畫

經費(自由經濟示範區政策

下高屏發展 MIT 製造研究)

，針對第一階段推動進行前

店執行成效統計，進而評估

效益，以及對既有相關產業

及園區之影響，如農業衝擊

評估、後廠製造業效益等。 

第二階段將待示範區特別條



   

 4918

（劉德林 鄭新助）

 

 

 

 

 

 

 

 

 

 

 

 

 

 

 

 

 

 

 

 

 

 

 

 

 

 

 

 

 

 

 

103.4.1 

 

 

 

 

 

 

 

 

 

 

 

 

 

 

 

 

 

 

 

 

 

 

 

 

 

 

 

 

 

 

 

 

 

鄭議員新助 

 

 

 

 

 

 

 

 

 

 

 

 

 

 

 

 

 

 

 

 

 

 

 

 

 

 

 

 

 

 

 

 

 

近來民生物資

、物價漲幅為

多少？ 

 

 

 

 

 

 

 

 

 

 

 

 

 

 

 

 

 

 

 

 

 

 

 

 

 

 

 

 

 

 

 

經濟發展局

 

 

例通過後（刻正由立法院審

議中），始由地方縣市政府、

直轄市進行申設，目前市府

規劃將以亞洲新灣區及其周

遭多功能經貿園區為區位進

行劃設，並爭取引進高端服

務性產業，如金融、國際休

閒娛樂等，輔以國際健康，

並鼓勵營運總部進駐，帶動

高雄產業結構轉型，增加優

資就業機會。 

多功能經貿園區位居本市市

中心以及臨港之地理條件，

極具開發優勢，但區內國公

有及國營事業等待開發土地

，因土地開發及招商非該國

營事業之本業且無急迫性，

致規劃數十年來進展有限。

綜觀他國港口再造成功經驗

，必須透過單一主控權進行

整體規劃，整合土地共同開

發、招商。因此未來整合區

內相土地，進行整體規劃、

開發、招商，加速高雄港舊

港區再造（含多功能經貿園

區開發）將是市府一重要政

策，並且透過示範區政策進

行產業鬆綁、特許提供誘因

，加速開發以增加政府財政

收入，帶高雄城市發展。 

 

一、本府經發局就權管之 15

個目標公有市場每日（

例假日除外）進行「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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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新助） 

 

 

 

 

 

 

 

 

 

 

 

 

 

 

 

 

 

 

 

 

 

 

 

 

 

 

 

 

 

 

 

 

 

 

 

 

 

 

 

 

 

 

 

 

 

 

 

 

 

 

 

 

 

 

 

 

 

 

 

 

 

 

 

 

 

 

 

 

 

 

 

 

 

 

 

 

 

 

 

 

 

 

 

 

 

 

 

 

 

 

 

 

 

 

 

 

 

 

 

 

 

 

 

 

 

 

 

 

 

 

 

 

 

 

 

 

 

 

 

 

 

 

 

 

 

 

 

 

 

 

 

 

 

 

 

 

菜、青果、魚貨、肉類

、家禽、蛋日交易價格

」調查及登錄。另外，

配合「高雄市物價上漲

對策督導小組」於每月

1 日就權管市場農產品

零售價格走勢提報監控

價格、說明及因應措施

。 

二、本期（103 年 3 月 1-31

日）與上期（103 年 2

月 12-27 日）市場零售

價格走勢情形： 

豬肉上漲 8.13％、雞蛋

上漲 15.46％、絲瓜上

漲 4.62％、香蕉上漲

13.19％、番石榴上漲

20.50％、木瓜上漲 8.2

％、蜜棗上漲 6.38％、

蓮霧上漲 5.33％、吳郭

魚上漲 2.88％、肉魚上

漲 2.1％、菠菜下降

5.45％、空心菜下降

5.91％、椪柑下降 9.05

％。 

三、本府經發局將請市場管

理員隨時監控市場零售

價格走勢，若市場零售

價格較批發價格有不合

理高漲情事，將由管理

員會同消保官至市場稽

查，避免市場有哄抬價

格情事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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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慧玉）

103.3.31 

 

 

許議員慧玉 

 

 

 

 

 

 

 

 

 

 

 

 

 

 

 

 

 

 

 

 

市長曾承諾（

尚需查證）大

社公有市場，

編列 960 萬元

經費補助 32

攤商，每位 30

萬。但因陽信

銀行欲追回鼓

山第二公有市

場之土地，經

發局將此經費

挪向補助鼓山

第二公有市場

。對於大社公

有市場之攤商

，請說明後續

應如何處理？

 

 

 

 

 

 

 

 

 

 

 

經濟發展局

 

 

 

 

 

 

 

 

 

 

 

 

 

 

 

一、103 年度本府經發局依

據「高雄市公有零售市

場攤鋪位補償辦法」編

列大社公有市場等不具

競爭力市場退場補償金

960 萬元，係本府經發局

本局考量本市各公有市

場土地權屬、收支是否

平衡、是否具不可替代

性等條件及市府財源逐

年編列預算辦理退場，

非專屬大社公有市場退

場經費。 

二、因鼓山第二公有市場土

地權屬陽信銀行，該行

已於 102 年 12 月 31 日

不再續租土地予本府，

本府及攤商屬於無權佔

用情形，經本府經發局

評估後本年度優先辦理

退場。有關大社市場退

場將續納入預算檢討辦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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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慧玉） 

高雄市議會第 1 屆第 7 次定期大會市長施政報告議員質詢事項答覆表 

（103.4.16 高市府消調字第 10331744800 號函復） 

質 詢 

日 期 
議 員 姓 名 質 詢 事 項

主辦機關

（協辦機關）
辦 理 情 形 

103.3.31 

 

 

 

 

 

 

 

 

 

許議員慧玉 

 

 

 

 

 

 

 

 

 

請速興建大社

區消防局第四

救災救護大隊

暨仁武分隊消

防廳舍。 

 

 

 

 

 

 

消 防 局

 

 

 

 

 

 

 

 

 

 

 

本案年度預算因市府總體財

政考量而遭刪除，惟本局已

將本案經費需求提列追加預

算報府核定。同時本案已同

步依時程請代辦單位工務局

新工處辦理招標並辦理保留

決標，俟追加預算通過後將

可辦理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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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鍾㴴）

高雄市議會第 1 屆第 7 次定期大會市長施政報告議員質詢事項答覆表 

（103.4.14 高市府水市一字第 10332195100 號函復） 

質 詢 

日 期 
議 員 姓 名 質 詢 事 項

主辦機關

（協辦機關）
辦 理 情 形 

103.3.31 

 

 

 

 

 

 

 

 

 

周議員鍾㴴 

 

 

 

 

 

 

 

 

儘速興建興中

制水閘門的景

觀便橋，清疏

其河床淤泥並

修復破損堤岸

及階梯坡道等

工程。 

 

 

 

 

 

 

水 利 局

 

 

 

 

 

 

 

 

 

 

 

一、興中制水閘門下游處的

景觀便橋，本府水利局

已於 103 年 4 月 3 日完

工並開放通行。 

二、另外興中制水閘門下游

護岸破損，本府水利局

已納入災修工程辦理，

施工廠商正戮力趕工中

，預計 103 年 7 月中旬

可完工，且周邊環境、

階梯坡道等設施將一併

修復改善。 

三、由於興中制水閘門下方

受到感潮影響，感潮水

位線約於 EL＋1.0m 左

右，河床因歷次上游河

水夾帶之淤泥，在溪水

流速緩慢沉積於河床內

之淤泥，均低於感潮水

位線下方，且每次豪大

雨時，溪水亦會將此淤

泥再帶往大海，故並無

影響後勁溪防洪能力。

本府水利局於現階段辦

理之護岸修護工程時，

亦會責成廠商確實維持

計畫河床高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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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鍾㴴） 

高雄市議會第 1 屆第 7 次定期大會市長施政報告議員質詢事項答覆表 

（103.4.22 高市府工新字第 10371167500 號函復） 

質 詢 

日 期 
議 員 姓 名 質 詢 事 項

主辦機關

（協辦機關）
辦 理 情 形 

103.3.31 

 

 

 

 

 

 

 

 

 

周議員鍾㴴 

 

 

 

 

 

 

 

 

 

請儘速動支平

均地權基金開

闢高雄大學特

區內的大學 15

街87巷與大學

20 街 168 巷道

路工程。 

 

 

 

 

 

 

工 務 局

 

 

 

 

 

 

 

 

 

 

 

一、工務局新建工程處於 102

年 9月 11日邀集相關單

位現勘，會勘結論將由

工務局新建工程處分析

評估，市府再進行通盤

研議。 

二、本案兩工程所需經費如

下： 

大學 15 街 87 巷道路

工程：自大學 15 街

87 巷既有路段往南

至大學 26 街，寬 6

公尺、長約 40 公尺，

開闢總經費約 1,178

萬元（土地費 1,005

萬元、地上物補償費

50 萬元、工程費 123

萬元）。 

大學20街168巷道路

工程：屬 10 公尺寬都

市計畫道路、長約 8

公尺。總經費約 205

萬 9,000 元（土地費

135 萬元、地上物補

償費 30 萬元、工程費

40 萬 9,000 元）。 

 

 

 
 



   

 4924

（周鍾㴴）

高雄市議會第 1 屆第 7 次定期大會市長施政報告議員質詢事項答覆表 

（103.4.24 高市府民基字第 10330860300 號函復） 

質 詢 

日 期 
議 員 姓 名 質 詢 事 項

主辦機關

（協辦機關）
辦 理 情 形 

103.3.31 

 

 

 

 

 

 

 

 

 

 

 

 

 

 

 

 

 

 

 

 

 

 

 

 

 

 

 

 

周議員鍾㴴 

 

 

 

 

 

 

 

 

 

 

 

 

 

 

 

 

 

 

 

 

 

 

 

 

 

 

 

 

請於重劃區內

興建援中港鹽

田活動中心。

 

 

 

 

 

 

 

 

 

 

 

 

 

 

 

 

 

 

 

 

 

 

 

 

 

 

民 政 局

 

 

 

 

 

 

 

 

 

 

 

 

 

 

 

 

 

 

 

 

 

 

 

 

 

 

 

 

本案經本府地政局及楠梓區

公所依據相關法令評估興建

援中港鹽田活動中心需求如

下： 

一、鑒於興建（綜合）活動

中心總工程經費龐大，

尚需編列預算價購土地

，衡諸本府、公所財政

日趨短絀，縣市合併後

，資源整合及基於開源

節流的原則、編列購地

預算興建活動中心在政

策上不鼓勵的狀況下，

政策朝向對現有閒置空

間設置活化。 

二、另社區及老人活動中心

部分，楠梓區設有楠梓

、宏昌等老人活動中心

及清豐、仁昌、惠豐、

翠屏、宏毅、宏榮、大

昌、加昌、獎卿養護中

心及佛光山慈悲社會福

利基金會 10 處社區照

顧關懷據點，另為回應

北高雄居民及高齡長輩

福利需求，本府已規劃

設置北長青中心；並有

兒童少年社區照顧服務

中心、新移民服務據點



   

 4925

（周鍾㴴） 

 

 

 

 

 

 

 

 

 

 

 

 

 

 

 

 

 

 

 

 

 

 

 

 

 

 

 

 

 

 

 

 

 

 

 

 

 

 

 

 

 

 

 

 

 

 

 

 

 

 

 

 

 

 

 

 

 

 

 

 

 

 

 

 

 

 

 

 

 

 

 

 

 

 

 

 

 

 

 

 

 

 

 

 

 

 

 

 

 

 

 

 

 

 

 

 

 

 

 

 

 

 

 

 

 

 

 

 

 

 

 

 

 

 

 

 

 

 

 

 

 

 

 

 

 

 

 

 

 

 

 

 

 

 

 

 

、兒童發展中心、社會

福利服務中心及輔具資

源中心各 1 處，以提供

市民多元化、近便性福

利服務，茲經本府社會

局評估楠梓區資源尚為

足夠，考量有限福利資

源，暫無於楠梓區設置

社區及老人活動中心規

劃。 

三、楠梓區援中港鹽田社區

鄰近活動中心，包含翠

屏里活動中心係屬面積

最大，使用率極高，但

相對需要較多費用維護

修繕等，雖有編列經費

補助，仍入不敷出，里

長需自籌相關維護費，

勞心勞力；廣昌等四里

聯合活動中心係為運用

興建時之管理基金利息

自給自足，但現今銀行

定期存款利率逐年降低

，區公所今（103）年度

所編列之活動中心管理

維護費一年僅為 8,400

元，致該活動中心維護

經營不易。 

四、本府地政局管有高雄大

學區段徵收區（援中港

）之待標售土地，按平

均地權條例第 55 條之 2

第 1 項及土地徵收條例

第44條第1項規定略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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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鍾㴴）

 

 

 

 

 

 

 

 

 

 

 

 

 

 

 

 

 

 

 

 

 

 

 

 

 

 

 

 

 

 

 

 

 

 

 

 

 

 

 

 

 

 

 

 

 

 

 

 

 

 

 

 

 

 

 

 

 

 

 

 

 

 

 

 

 

 

 

 

 

 

 

 

 

 

 

 

 

 

 

 

 

 

 

 

 

 

 

 

 

 

 

 

 

 

 

 

 

 

 

 

 

 

 

 

 

 

 

 

 

 

 

 

 

 

 

 

 

 

 

 

 

 

 

 

 

 

 

 

 

 

 

 

 

 

 

 

：「區段徵收範圍內土地

，經規劃整理後，其處

理方式如下：…五、其

餘可供建築土地，得予

標售、標租或設定地上

權。」，是以本案土地僅

得以公開方式辦理標售

等，藉以回收開發成本

，無法無償提供其他用

途使用。另審計單位亦

要求本府有關開發區土

地之處理，應注意依上

開規定採公開方式，辦

理標售、標租或設定地

上權，以利庫收。 

五、倘本案未來有興建需求

時，除土地應依前項規

定由需求機關辦理價購

，至該興建經費是否動

用平均地權基金部分，

將視本案使用需求及相

關法令規定再行研議。 

六、綜上所述，經審慎評估

後，社會福利資源尚稱

充足，基於資源通盤配

置考量，且財政緊縮，

目前暫無新建（多功能

綜合）活動中心之需求

，茲建議朝就有閒置空

間─即楠梓區仁壽宮原

有之藍田里集會所活化

，做整體綜合活動中心

規劃運用，或多加利用

鄰近既有活動中心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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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鍾㴴） 

 

 

 

 

 

 

 

 

 

 

 

 

 

 

 

 

 

 

 

 

 

 

 

 

 

 

 

 

 

 

 

 

 

 

 

 

 

 

 

 

 

 

 

 

 

 

 

 

 

 

 

 

資源（包含里活動中心

、老人活動中心、社區

關懷據點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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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鍾㴴）

高雄市議會第 1 屆第 7 次定期大會市長施政報告議員質詢事項答覆表 

（103.4.30 高市府工工字第 10333240700 號函復） 

質 詢 

日 期 
議 員 姓 名 質 詢 事 項

主辦機關

（協辦機關）
辦 理 情 形 

103.3.31 

 

 

 

 

 

 

 

 

 

 

 

 

 

 

 

 

 

 

 

 

 

 

 

 

 

 

 

 

 

周議員鍾㴴 

 

 

 

 

 

 

 

 

 

 

 

 

 

 

 

 

 

 

 

 

 

 

 

 

 

 

 

 

 

開闢楠梓舊部

落通往右昌方

向機慢車專用

道。 

 

 

 

 

 

 

 

 

 

 

 

 

 

 

 

 

 

 

 

 

 

 

 

 

 

 

工 務 局

（新建工程處）

 

 

 

 

 

 

 

 

 

 

 

 

 

 

 

 

 

 

 

 

 

 

 

 

 

 

 

 

一、101 年 2 月 3 日會勘中

以高架方式於楠梓新路

與朝新路交叉口西側跨

越鐵道車橋乙案，因所

須淨高須 7 公尺以上，

兩側引道各約須 140 公

尺，腹地狹隘而無法施

作。 

二、有關以平交道管制施設

方式乙案，經台鐵表示

依行政院核定之「道路

交通安全重點改善措施

計畫」規定「鐵路重要

幹、支線不得增設鐵路

平交道，如有需要，應

建立體交叉」，不同意開

放。 

三、另於楠梓新路近楠陽高

架橋路段，增設施作跨

後勁溪鋼構橋梁銜接既

有機慢車道至加昌路，

採穿越鐵路橋下方案，

橋下淨高不足，且須降

低堤岸，腹地不足而無

法施作。 

四、綜上所述，有關建議之

地點及方案，其技術上

均有其困難度，本處已

委託顧問公司進行可行

性評估，評估結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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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鍾㴴） 

 

 

 

 

 

 

 

 

 

 

 

 

 

 

 

 

 

 

 

 

 

 

 

 

 

 

 

 

 

103.3.31 

 

 

 

 

 

 

 

 

 

 

 

 

 

 

 

 

 

 

 

 

 

 

 

 

 

 

 

 

 

 

 

 

 

 

周議員鍾㴴 

 

 

 

 

 

 

 

 

 

 

 

 

 

 

 

 

 

 

 

 

 

 

 

 

 

 

 

 

 

 

 

 

 

 

動用平均地權

基金開闢高雄

大學特區之大

學 15 街 87 巷

、大學 20 街 16

巷。 

 

 

 

 

 

 

 

 

 

 

 

 

 

 

 

 

 

 

 

 

 

 

 

 

 

 

 

 

 

工 務 局

（新建工程處）

交 通 局

 

 

 

： 

方案一：全線位於高楠

公路北側，採

地下箱涵設計

方式穿越台鐵

西部幹線，全

長約 203.9m，

寬 5.5m，概估

工程經費約 1

億 1,000 萬元

，工期約 1 年

4 個月。 

方案二：以採高架橋方

式跨越台鐵西

部幹線及後勁

溪，全長約390 

m，寬 4m，概估

工程經費約 5, 

400 萬元，工

期約 1 年。 

五、本案已於 102 年 6 月 19

日召開地方說明會，多

數民眾反應採方案一（

地下箱涵）開闢，所需

工程經費約 1 億 1,000

萬元，將由本局新工處

分析評估，市府再進行

通盤研議。 

 

一、工務局新建工程處於 102

年 9月 11日邀集相關單

位現勘，會勘結論將由

新工處分析評估，市府

再進行通盤研議。 

二、本案兩工程所需經費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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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鍾㴴 陳麗娜）

 

 

 

 

 

 

 

 

 

 

 

 

 

 

 

 

 

 

 

 

 

 

 

 

103.3.31 

 

 

 

 

 

 

 

 

 

 

 

 

 

 

 

 

 

 

 

 

 

 

 

 

 

 

 

 

 

 

 

 

 

 

陳議員麗娜 

 

 

 

 

 

 

 

 

 

 

 

 

 

 

 

 

 

 

 

 

 

 

 

 

 

 

 

 

 

 

 

 

 

 

縣市合併後道

路挖掘使用費

計算方式與合

併前落差太大

，工務局表示

計費方式將重

新檢討，請問

檢討進度？希

於本次會期結

束（6 月）前

通過新收費方

 

 

 

 

 

 

 

 

 

 

 

 

 

 

 

 

 

 

 

 

 

 

 

 

工 務 局

（工程企劃處）

 

 

 

 

 

 

 

 

 

下： 

大學 15 街 87 巷道路

工程：自大學 15 街

87 巷既有路段往南至

大學 26 街，寬 6 公尺

、長約 40 公尺，開闢

總經費約 1,178 萬元

（土地費 1,005 萬元

、地上物 50 萬元、施

工費 108 萬元、設計

監造費11萬 3,000元

，工管費 3 萬 7,000

元）。 

大學20街168巷道路

工程：屬 10 公尺寬都

市計畫道路、長約 8

公尺。總經費約 205

萬 9,000 元（土地費

135 萬元、地上物 30

萬元、施工費 36 萬元

、設計監造費 3 萬 7, 

000 元，工管費 1 萬

2,000 元）。 

 

一、高雄市道路挖掘許可費

收費標準第二條修正草

案，經本府財政局與主

計處表示，本收費標準

係屬規費收入，依規費

法規定應檢討直接成本

與間接成本調整為宜。 

二、依本市法規標準自治條

例規定，本收費標準修

正草案之審議程序應先

召開本府確認會議後，



   

 4931

（陳麗娜 洪秀錦） 

 

 

 

 

 

 

 

 

 

 

 

 

 

 

103.4.1 

 

 

 

 

 

 

 

 

 

 

 

 

 

 

 

 

 

 

 

 

 

 

 

 

 

 

 

 

 

 

 

 

 

 

洪議員秀錦 

 

 

 

 

 

 

 

 

 

 

 

 

 

 

 

 

 

 

 

 

式。 

 

 

 

 

 

 

 

 

 

 

 

 

 

鳳山鐵路地下

化應延伸至九

曲堂。 

 

 

 

 

 

 

 

 

 

 

 

 

 

 

 

 

 

 

 

 

 

 

 

 

 

 

 

 

 

 

 

 

工 務 局

（工程企劃處）

 

 

 

 

 

 

 

 

 

 

 

 

 

 

 

 

 

 

 

賡續提報本府法制委員

會審議，續提送市政會

議通過、市議會備查。

目前本收費標準修正草

案，業於 103 年 4 月 16

日由本府陳副秘書長召

開確認會議完成，賡續

將依法制程序提報本府

法制局之法制委員會排

定審議中，本局期能於

103 年 6 月底前提報市

政會議審議與市議會備

查。 

 

本市鐵路地下化計畫工程係

由交通部鐵路改建工程局執

行推動，本府配合辦理相關

協助事項及撥付地方配合款

俾利計畫順利推動，合先敘

明。 

目前高雄鐵路地下化計畫包

含有：左營計畫：由葆禎

路北延至左營大中二路；

高雄計畫：由葆禎路至正義

路；鳳山計畫：由正義路

至鳳山大智陸橋，以上三個

計畫總工程經費高達約 956

億元，本府負擔之地方配合

款約 298 億元，並預定於 106

年同時通車。耑此，本府財

政已顯困難，再者，中央就

鐵路立體化建設正積極推動

租稅增額融資制度（TIF），

凡地方欲推動鐵路立體化建

設，必須將自償性收益納入



   

 4932

（洪秀錦 蘇炎城）

 

 

 

 

 

 

 

 

 

 

 

 

 

 

 

 

 

 

 

 

103.4.1 

 

 

 

 

 

 

 

 

 

 

 

 

 

 

 

 

 

 

 

 

 

 

 

 

 

蘇議員炎城 

 

 

 

 

 

 

 

 

 

 

 

 

 

 

 

 

 

 

 

 

 

 

 

 

 

 

 

鳳山第二公有

市場內的道路

已開闢完成，

卻無施作排水

溝，這樣的公

共設施是否已

算完成？（局

長答覆：再作

了解。） 

 

 

 

 

 

 

 

 

 

 

 

 

 

 

 

 

 

 

 

 

 

 

 

工 務 局

（工程企劃處）

 

 

 

 

 

 

 

 

 

建設經費，若地方財源困難

可以設立基金方式運作，此

稅增額融資制度（TIF）並未

能解決地方財政問題，反而

更增加地方財政負擔。 

綜上所述，有關鐵路地下化

計畫延伸至九曲堂案，經查

「臺鐵捷運化─高雄市區鐵

路地下化計畫」業已陸續於

98 年 2 月 16 日（左營計畫

）、98 年 2 月 17 日（高雄計

畫）及 99 年 12 月 16 日（鳳

山計畫）奉行政院核定在案

，各出資單位已依據中央及

地方分擔原則議定出資金額

，考量本市財政情形及避免

造成排擠其他本市基礎建設

效應，建議本案列為後續計

畫研議辦理。 

 

一、本案鳳山第二公有市場

旁道路（鳳山段火房口

小段 563 地號）屬 10 米

都市計畫道路。 

二、103 年 4 月 8 日本局企

劃處現場勘查確認（照

片如附），道路寬 10 米

由鳳山區公所施作完成

，道路兩側均有施作側

溝，其上溝蓋有「鳳市

公物」字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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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炎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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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炎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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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炎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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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義迪）

 

高雄市議會第 1 屆第 7 次定期大會市長施政報告議員質詢事項答覆表 

（103.4.15 高市府交停工字第 10332636600 號函復） 

質 詢 

日 期 
議 員 姓 名 質 詢 事 項

主辦機關

（協辦機關）
辦 理 情 形 

103.3.31 

 

 

 

 

 

 

 

 

 

林議員義迪 

 

 

 

 

 

 

 

 

 

為方便旗山老

街假日遊客停

車，建議於老

街附近台糖用

地規劃興建停

車場。 

 

 

 

 

 

 

交 通 局

 

 

 

 

 

 

 

 

 

 

 

一、經查旗山老街及火車站

附近之台糖用地，現已

做為綠美化及人行步道

使用，爰目前尚無合適

之用地規劃興建停車場

。 

二、因旗山老街停車不足之

時段係過度集中於假日

，倘於旗山老街附近規

劃停車場，將大量引入

車潮造成人車衝突，為

避免大量人車潮湧入老

街，造成交通壅塞，宜

將停車需求引導規劃至

老街外圍區域之停車空

間停放。 

三、本府交通局為解決停車

問題，前委託旗山區公

所闢建之旗山溪高灘地

觀光停車場（300 席小

型車位），已於 103 年 1

月28日完成並開放民眾

使用，將可舒緩當地假

日及年節期間停車空間

不足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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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炎城） 

高雄市議會第 1 屆第 7 次定期大會市長施政報告議員質詢事項答覆表 

（103.4.14 高市府經秘字第 10331718500 號函復） 

質 詢 

日 期 
議 員 姓 名 質 詢 事 項

主辦機關

（協辦機關）
辦 理 情 形 

103.4.1 

 

 

 

 

 

 

 

 

 

 

 

 

 

 

 

 

 

 

 

 

 

 

 

 

 

 

 

 

蘇議員炎城 

 

 

 

 

 

 

 

 

 

 

 

 

 

 

 

 

 

 

 

 

 

 

 

 

 

 

 

 

請考量鳳山第

二公有市場攤

商權益，讓售

土地給攤商及

現有承租人，

並建議統一規

劃民生路遮雨

棚及白鐵攤位

。 

 

 

 

 

 

 

 

 

 

 

 

 

 

 

 

 

 

 

 

 

經濟發展局

民 政 局

法 制 局

 

 

 

 

 

 

 

 

 

 

 

 

 

 

 

 

 

 

 

 

 

 

 

 

 

 

一、鳳山第二公有市場攤商

權益，讓售土地給攤商

及現有承租人： 

鳳山第二市場早期為

木造建築，58 年法規

不得為私有市場，且

限於鳳山鎮公所財力

，承租戶願意自行出

資改建，改建後產權

贈與原鎮公所，案經

原鎮民代表會及臺灣

省審計處及縣政府函

同意，現攤商為市場

使用人非承租人。縣

市合併前，鳳山區公

所已就該市場成立「

都市更新或市場重劃

」推動小組，依程序

辦理都市計畫變更，

將「市場用地」變更

為「商業用地」，惟附

帶條件須俟細部計畫

完成法定程序，發布

實施後，始得進行開

發作業，且本案應以

市地重劃都市更新方

式辦理開發。 

鳳山區公所於 96 年

舉辦 2 場公聽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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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炎城）

 

 

 

 

 

 

 

 

 

 

 

 

 

 

 

 

 

 

 

 

 

 

 

 

 

 

 

 

 

 

 

 

 

 

 

 

 

 

 

 

 

 

 

 

 

 

 

 

 

 

 

 

 

 

 

 

 

 

 

 

 

 

 

 

 

 

 

 

 

 

 

 

 

 

 

 

 

 

 

 

 

 

 

 

 

 

 

 

 

 

 

 

 

 

 

 

 

 

 

 

 

 

 

 

 

 

 

 

 

 

 

 

 

 

 

 

 

 

 

 

 

 

 

 

 

 

 

 

 

 

 

 

 

 

 

 

會使用人表達「維持

現況」者為多數。同

年，使用人亦自行發

起「自救同心會」連

署，其中辦理之公聽

會或自救會表達「維

持現況」者仍屬多數

；且鳳山區公所委外

對整體開發所作之評

估，因土地所有權人

及建物產權為公有，

執行上有所困難，亦

無實質效益而作罷。 

公有市場攤（鋪）位

使用人與本府經發局

依「零售市場管理條

件」簽有公法上之行

政契約，僅具攤（鋪

）位使用權，不具土

地法第 104 條優先承

購土地之權利。又鳳

山第二公有市場土地

係原鳳山市公所國有

財產局價購取得，依

據「本市市有財產管

理自治條例」第 24

條、第 25 條、第 46

條規定，市有財產非

經完成法定程序，不

得處分或設定負擔。 

鳳山第二公有市場（

商業區附帶作市場使

用）係整體使用之公

用財產，依據零售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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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炎城） 

 

 

 

 

 

 

 

 

 

 

 

 

 

 

 

 

 

 

 

 

 

 

 

 

 

 

 

 

 

 

 

 

 

 

 

 

 

 

 

 

 

 

 

 

 

 

 

 

 

 

 

 

 

 

 

 

 

 

 

 

 

 

 

 

場管理條例第 21 條

：公有市場內實際經

營之攤（商）未達總

攤（鋪）位三分之一

者，設立公有市場之

主管機關得停止公有

市場全部或整層之使

用，或將原攤（鋪）

位使用人改配其他市

場空攤（鋪）位。惟

目前鳳山第二公有市

場 租 用 率 91 ％ （

306/335），實際營業

率 63％（211/335）。 

二、因民生路段非屬市場營

業範圍且屬道路用地，

無法仿照公有市場設置

遮雨棚。 

三、有關於辦理相關作業過

程中有適用法規或依法

行政之疑義，本府法制

局將適時提供法律意見

。 

 

 

 

 

 

 

 

 

 

 

 
 



   

 4940

（蘇炎城）

高雄市議會第 1 屆第 7 次定期大會市長施政報告議員質詢事項答覆表 

（103.4.14 高市府經秘字第 10331774700 號函復） 

質 詢 

日 期 
議 員 姓 名 質 詢 事 項

主辦機關

（協辦機關）
辦 理 情 形 

103.4.1 

 

 

 

 

 

 

 

 

 

 

 

 

 

 

 

 

 

 

 

 

 

 

 

 

 

 

 

 

蘇議員炎城 

 

 

 

 

 

 

 

 

 

 

 

 

 

 

 

 

 

 

 

 

 

 

 

 

 

 

 

 

金鑽、大高雄

、凱旋夜市攤

商之經營，請

市府協助整合

。 

 

 

 

 

 

 

 

 

 

 

 

 

 

 

 

 

 

 

 

 

 

 

 

 

經濟發展局

觀 光 局

 

 

 

 

 

 

 

 

 

 

 

 

 

 

 

 

 

 

 

 

 

 

 

 

 

 

 

一、金鑽及凱旋夜市提出營

業日數由每週營業 5 日

調整為 7 日，查二夜市

原核准設置計畫營業日

為每週 5 日，按「高雄

市攤販臨時集中場管理

自治條例」第 11 條規定

：「攤販臨時集中場經核

准設置後，其設置計畫

非經主管機關同意，不

得變更。」爰此，本府

經發局按上述規定，召

開工作及審查小組會議

，會中經各委員討論，

提出下列考量：倘夜市

每日營運，遇非假日人

潮恐不如理想，且每日

營業涉及夜市攤販租金

調整、員工工作權益保

障及周遭居民生活品質

、交通秩序等影響甚鉅

，故委員決議請夜市申

請者審慎評估，應召開

會議向攤販說明及提出

場內攤販同意調整營業

日之會議紀錄，同時請

夜市安排每月休息 2 日

，作為場域全面清潔消

毒使用，以維夜市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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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炎城） 

 

 

 

 

 

 

 

 

 

 

 

 

 

 

 

 

 

 

 

 

 

 

 

 

 

 

 

 

 

 

 

 

 

 

 

 

 

 

 

 

 

 

 

 

 

 

 

 

 

 

 

 

 

 

 

 

 

 

 

 

 

 

 

 

 

 

 

 

 

 

 

 

 

 

 

 

 

 

 

 

 

 

 

 

 

 

 

 

 

 

 

 

 

 

 

 

 

 

 

 

 

 

 

 

 

 

 

 

 

 

 

 

 

 

 

 

 

 

 

 

 

 

 

 

 

 

 

 

 

 

 

 

 

 

 

 

安全及環境衛生。 

二、另為維護附近居民生活

品質及交通秩序等，請

夜市訂定相關管理配套

措施，以維周遭環境衛

生及交通安全，綜上，

本府經發局已函請二夜

市申請者按上述會議決

議，儘速提送變更設置

計畫，俾利辦理審查。 

三、夜市為本市夜間觀光重

要景點，為加強行銷金

鑽、大高雄、凱旋夜市

等新興夜市景點，本府

觀光局將透過與夜間觀

光活動套裝遊程整合，

規劃主題旅遊路線，主

動於參加國內外旅展加

強行銷，並利用國外業

者及媒體至本市踩線接

待行程，加入夜市景點

，同時於本府觀光局至

高雄旅遊網網頁及社群

多元行銷，以增加新興

夜市景點知名度，吸引

國內外旅客觀光。 

參加國內外旅展及辦

理觀光推廣活動，加

強國內外行銷 2014

年規劃前往香港、韓

國、日本、馬來西亞

、中國山東、上海、

北京、天津等城參加

國外旅展及辦理觀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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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炎城）

 

 

 

 

 

 

 

 

 

 

 

 

 

 

 

 

 

 

 

 

 

 

 

 

 

 

 

 

 

 

 

 

 

 

 

 

 

 

 

 

 

 

 

 

 

 

 

 

 

 

 

 

 

 

 

 

 

 

 

 

 

 

 

 

 

 

 

 

 

 

 

 

 

 

 

 

 

 

 

 

 

 

 

 

 

 

 

 

 

 

 

 

 

 

 

 

 

 

 

 

 

 

 

 

 

 

 

 

 

 

 

 

 

 

 

 

 

 

 

 

 

 

 

 

 

 

 

 

 

 

 

 

 

 

 

 

推廣會，透過拜會當

地旅遊業者，行銷夜

市新興景點及高雄套

裝行程，同時於高雄

國際旅展行銷，以增

加新興夜市知名度。 

整合推廣本市夜間觀

光活動： 

透過與觀光相關產業

異業結盟，提出整合

新興夜市優惠方案並

推廣主題套裝行程，

提升本市觀光產業發

展，進而帶動周邊產

值。 

安排國內外旅遊業者

及媒體踩線接待： 

針對到高雄進行熟悉

之旅的國內外旅行業

者及媒體，所提供的

本市主題遊程，納入

新興夜市景點的規劃

，讓業者及媒體進一

步了解新興夜市內容

，作為高雄套裝遊程

包裝及報導參考。 

透過完善旅遊資訊系

統，多元行銷宣傳本

市觀光： 

透過本府觀光局旅遊

資訊系統，運用高雄

旅遊網、APP 等網路

管道，宣傳新興夜市

景點之美食小吃等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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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炎城） 

 

 

 

 

 

 

 

 

 

 

 

 

 

 

 

 

 

 

 

 

 

 

 

 

 

 

 

 

 

 

 

 

 

 

 

 

 

 

 

 

 

 

 

 

 

 

 

 

 

 

 

 

訊，提供國內外旅客

最近、最正確、最豐

富的旅遊資訊，並於

專人經營臉書及微博

之社群網站，與粉絲

即時互動及宣傳，以

吸引年輕族群前來本

市觀光旅遊。 

 

 

 

 

 

 

 

 

 

 

 

 

 

 

 

 

 

 

 

 

 

 

 

 

 

 
 



   

 4944

（林武忠）

高雄市議會第 1 屆第 7 次定期大會市長施政報告議員質詢事項答覆表 

（103.4.16 高市府消調字第 10331739800 號函復） 

質 詢 

日 期 
議 員 姓 名 質 詢 事 項

主辦機關

（協辦機關）
辦 理 情 形 

103.4.1 

 

 

 

 

 

 

 

 

 

林議員武忠 

 

 

 

 

 

 

 

 

 

消防人員救援

動物任務建議

回歸農政單位

。 

 

 

 

 

 

 

消 防 局

 

 

 

 

 

 

 

 

 

 

 

本府擬於本（103）年 5 月初

假市府四維行政中心第 2 會

議室，由市府副秘書長以上

長官主持，邀集市府農業局

、消防局、研考會及人事處

、本市動物保護處開會，共

同研商解決動物救援回歸農

政單位事宜。 

 

 

 

 

 

 

 

 

 

 

 

 

 

 

 

 

 

 

 

 

 
 



   

 4945

（張文瑞） 

高雄市議會第 1 屆第 7 次定期大會市長施政報告議員質詢事項答覆表 

（103.4.17 高市府水維第 10332271600 號函復） 

質 詢 

日 期 
議 員 姓 名 質 詢 事 項

主辦機關

（協辦機關）
辦 理 情 形 

103.4.1 

 

 

 

 

 

 

 

 

 

張議員文瑞 

 

 

 

 

 

 

 

 

 

雨季將至二仁

溪是否有疏濬

目前辦理情形

如何？ 

 

 

 

 

 

 

水 利 局

 

 

 

 

 

 

 

 

 

 

 

有關 103 年度二仁溪疏濬作

業，經洽詢權管單位（經濟

部水利署第六河川局）辦理

情形說明如下： 

一、二仁溪於縱貫鐵路往上

游至高速公路下游段疏

濬，目前已發包完成，

預定 4 月底 5 月初可開

始施作，疏濬土方量約

30 萬立方公尺。 

二、二仁溪於南二高橋下往

上游至南興橋下游處疏

濬，將分 2 區段各執行

50 萬立方公尺，疏濬總

土方量約 100 萬立方公

尺，目前該疏濬計畫書

已送經濟部水利署核定

中。 

 

 

 

 

 

 

 

 

 

 

 
 



   

 4946

（張文瑞）

高雄市議會第 1 屆第 7 次定期大會市長施政報告議員質詢事項答覆表 

（103.5.2 高市府水維字第 10332522700 號函復） 

質 詢 

日 期 
議 員 姓 名 質 詢 事 項

主辦機關

（協辦機關）
辦 理 情 形 

103.4.1 

 

 

 

 

 

 

 

 

 

張議員文瑞 

 

 

 

 

 

 

 

 

 

雨季將至二仁

溪是否有疏濬

目前辦理情形

如何？ 

 

 

 

 

 

 

水 利 局

 

 

 

 

 

 

 

 

 

 

 

有關 103 年度二仁溪疏濬作

業，經洽詢權管單位（經濟

部水利署第六河川局）辦理

情形說明如下： 

一、依據經濟部水利署第六

河川局 103年 4月 23日

水六管字第10350056290

號函辦理。 

二、業經經濟部水利署第六

河川局函復說明，該局

103 年度辦理二仁溪疏

濬計畫分兩段各別施工

，於縱貫鐵路橋至中山

高速公路橋段土方疏濬

60 萬立方公尺，目前已

發包施工；另於國道南

二高橋至上游南興橋段

土方疏濬 128 萬立方公

尺，其疏濬經費目前陳

報經濟部水利署籌措經

費中。 

 

 

 

 

 

 

 

 
 



   

 4947

（童燕珍） 

高雄市議會第 1 屆第 7 次定期大會市長施政報告議員質詢事項答覆表 

（103.4.11 高市府教幼字第 10332318400 號函復） 

質 詢 

日 期 
議 員 姓 名 質 詢 事 項

主辦機關

（協辦機關）
辦 理 情 形 

103.4.1 

 

 

 

 

 

 

 

 

 

 

 

 

 

 

 

 

 

 

 

 

 

 

 

 

 

 

 

 

童議員燕珍 

 

 

 

 

 

 

 

 

 

 

 

 

 

 

 

 

 

 

 

 

 

 

 

 

 

 

 

 

閱讀是各項學

習的基礎，0-3

歲更是大腦黃

金發展時期，

請參考各院轄

市作法加速發

放新生兒閱讀

禮袋等方式。

 

 

 

 

 

 

 

 

 

 

 

 

 

 

 

 

 

 

 

 

 

教 育 局

 

 

 

 

 

 

 

 

 

 

 

 

 

 

 

 

 

 

 

 

 

 

 

 

 

 

 

 

本市為推動閱讀向下扎根，

本市市立圖書館配合教育部

「閱讀起步走：嬰幼兒閱讀

推廣活動計畫」發送閱讀禮

袋；為系統推動 2-5 歲幼兒

閱讀教育，教育局以親子共

讀與繪本教學為主軸，規劃

103 年度本市幼愛閱教育計

畫，相關推動細節如下： 

一、選出最適合幼兒閱讀的

200 本好書提供家長及

幼兒園參考，編寫各繪

本簡介及提問，讓幼兒

園之教保服務人員及家

長了解本市推動幼兒閱

讀能力之政策內涵及精

神。 

二、與高雄市立圖書館合作

，提供本市各幼兒園之

教保服務人員及家長借

閱管道。 

三、培訓 1,000 位幼兒閱讀

種子教師，擔任幼兒園

親子閱讀之講師，以達

成由點至線到面的影響

力。 

四、每所幼兒園至少辦理一

場親子座談，由閱讀種

子教師擔任講師，並辦



   

 4948

（童燕珍）

 

 

 

 

 

 

 

 

 

 

 

 

 

 

 

 

 

 

 

 

 

 

 

 

 

 

 

 

 

 

 

 

 

 

 

 

 

 

 

 

 

 

 

 

 

 

 

 

 

 

 

 

 

 

 

理四場次新住民媽媽親

子講座，邀請新住民媽

媽參加閱讀種子學校講

座，學習帶領閱讀的方

法，增進親子互動機會

。 

五、透過網站、會議及相關

活動等各種管道積極宣

導本計畫之內涵與精神

。 

 

 

 

 

 

 

 

 

 

 

 

 

 

 

 

 

 

 

 

 

 

 

 

 
 



   

 4949

（童燕珍） 

高雄市議會第 1 屆第 7 次定期大會市長施政報告議員質詢事項答覆表 

（103.4.29 高市府交停管字第 10332686700 號函復） 

質 詢 

日 期 
議 員 姓 名 質 詢 事 項

主辦機關

（協辦機關）
辦 理 情 形 

103.4.1 

 

 

 

 

 

 

 

 

 

 

 

 

 

 

 

 

 

 

 

 

 

 

 

 

 

 

 

 

童議員燕珍 

 

 

 

 

 

 

 

 

 

 

 

 

 

 

 

 

 

 

 

 

 

 

 

 

 

 

 

 

為因應 103 年

4 月 1 日起實

施「機車退出

人行道」專案

，請儘速解決

本市機車停車

格不足問題。

 

 

 

 

 

 

 

 

 

 

 

 

 

 

 

 

 

 

 

 

 

 

交 通 局

 

 

 

 

 

 

 

 

 

 

 

 

 

 

 

 

 

 

 

 

 

 

 

 

 

 

 

 

一、為規範人行道劃設機車

停車格之條件及機車停

放行為，本府於 103 年

1 月 23 日修訂「高雄市

政府整理機車慢車停放

秩序實施要點」，規定可

劃設機車格之地點包括

道路路邊及寬度超過 3

公尺以上之人行道，而

騎樓除設立禁停標誌者

外，仍可照舊停放一列

機車，經評估本市停車

空間尚可滿足機車停放

需求。 

二、為維護行人路權，本市

自 101 年起採階段性逐

步推動機車退出人行道

，優先於捷運沿線、商

業活動頻繁及機車停車

需求較高區域實施，依

序有 5 處商圈（瑞豐夜

市、新堀江、高雄火車

站、三多商圈及十全商

圈）、20 所大專院校及

14 所教學醫院等，大幅

改善行人步行環境，同

時積極建構完善大眾運

輸路網，推動「公車任

意搭」持一卡通免費坐



   

 4950

（童燕珍）

 

 

 

 

 

 

 

 

 

 

 

 

 

 

 

 

 

 

 

 

 

 

 

 

 

 

 

 

 

 

 

 

 

 

 

 

 

 

 

 

 

 

 

 

 

 

 

 

 

 

公車等多項大眾運輸便

利措施，鼓勵民眾多加

搭乘公共運輸系統、取

代私人運具，改變及培

養民眾轉乘習慣。102

年本市更獲內政部「市

區道路人行環境無障礙

考評實施計畫」評定實

際作為 93.32 分，為全

國第一名，其中機車退

出人行道項目表現優良

，受到評審委員及市民

肯定。 

三、綜上，本府交通局將持

續檢討各級學校、熱門

景點等重要人潮步行空

間為示範地區，並優先

針對人行道寬度未達 3

公尺但劃有機車停車格

之路段（占本市市區機

車停車空間不到 2％）

進行供需調查，於路邊

規劃適當停車空間，並

提供健全的大眾運輸，

滿足用路人之運具需求

後，再實施機車退出人

行道，維護用路人車安

全，助益市容美化。 

 

 

 

 

 

 
 



   

 4951

（吳益政） 

高雄市議會第 1 屆第 7 次定期大會市長施政報告議員質詢事項答覆表 

（103.4.11 高市府環空字第 10333713800 號函復） 

質 詢 

日 期 
議 員 姓 名 質 詢 事 項

主辦機關

（協辦機關）
辦 理 情 形 

103.4.1 

 

 

 

 

 

 

 

 

 

吳議員益政 

 

 

 

 

 

 

 

 

 

公車及公共自

行車之相關經

費來源建議以

汽機車牌照稅

收入予以支應

。 

 

 

 

 

 

 

環境保護局

 

 

 

 

 

 

 

 

 

 

 

有關建議公車及公共自行車

之相關經費來源以汽機車牌

照稅收入予以支應，本局目

前針對公共自行車已訂定「

高雄市公共腳踏車租賃站申

請設置辦法」供機關、團體

等申請設置公共腳踏車租賃

站時自負全部或部分設置費

用及「高雄市政府辦理開發

案捐贈公共腳踏車租賃站作

業要點」供開發案申請者捐

贈租賃站設置費用。且本局

為明確設置費用之內容，目

前正積極修正作業要點以敘

明設置費用所包含之項目，

故有關未來公共自行車之相

關經費可經由開發企業等捐

贈租賃站之設置費用部分支

應以減輕市庫負擔。 

 

 

 

 

 

 

 

 

 

 
 



   

 4952

（吳益政）

高雄市議會第 1 屆第 7 次定期大會市長施政報告議員質詢事項答覆表 

（103.4.14 高市府教資字第 10332460900 號函復） 

質 詢 

日 期 
議 員 姓 名 質 詢 事 項

主辦機關

（協辦機關）
辦 理 情 形 

103.4.1 

 

 

 

 

 

 

 

 

 

 

 

 

 

 

 

 

 

 

 

 

 

 

 

 

 

 

 

 

吳議員益政 

 

 

 

 

 

 

 

 

 

 

 

 

 

 

 

 

 

 

 

 

 

 

 

 

 

 

 

 

英語教學引進

外師可採共聘

方式，如經費

不足建議可採

增加稅收或使

用者付費的方

式辦理。 

 

 

 

 

 

 

 

 

 

 

 

 

 

 

 

 

 

 

 

 

 

 

教 育 局

 

 

 

 

 

 

 

 

 

 

 

 

 

 

 

 

 

 

 

 

 

 

 

 

 

 

 

 

本市目前外師之進用人數共

18 名，其中 6 位進駐於 6 所

國小英語村進行全市英語村

遊學活動，1 位置於瑞祥國

小協助全市國小英語教學活

動之規劃，另 11 位係與學術

交流基金會合作之傅爾布萊

特協同教師，透過協同教學

計畫參與班級課程教學。教

育局亦逐年檢討實施效益，

以作為改善。 

有關全面引進外師至國中小

教學，評估以下三種方案及

經費需求： 

一、國中小每週每班全面外

加 1 節英語課：以每位

外籍教師每週授課 24

節計算，每年所需經費

預估 3 億 7 千 6 百萬元

。 

二、國中小每校全面增置一

外師，每年所需經費預

估 3 億 4 千萬元。 

三、國中小每三校增置一外

師，每年所需經費預估

1 億 1 千萬元。 

以目前臺北市在 103 學年度

僅預定於 8 所國小偏遠弱勢

學校實施，104 年推 16 校；



   

 4953

（吳益政） 

 

 

 

 

 

 

 

 

 

 

 

 

 

 

 

 

 

 

 

 

 

 

 

 

 

 

 

 

 

 

 

 

 

 

 

 

 

 

 

 

 

 

 

 

 

 

 

 

 

 

 

 

 

 

 

 

 

 

 

 

 

 

 

 

 

 

 

60 班以上學校預定給 2 名外

師，全案整體預計分 5 年於

107 年全面達成（臺北市國

小約 156 所）。而本市國小校

數為 241 校，國中 89 校，校

數較臺北市多，倘本市欲全

面引進外師，教育財政及優

秀外師來源係首應考量問題

。所需經費以增加稅收或使

用者付費辦理，須取得全體

市民共識，本案將研議與議

會共同研擬適切方案（如教

育捐等），採逐步方式辦理。 

 

 

 

 

 

 

 

 

 

 

 

 

 

 

 

 

 

 

 

 

 
 



   

 4954

（吳益政）

高雄市議會第 1 屆第 7 次定期大會市長施政報告議員質詢事項答覆表 

（103.5.2 高市府交裁決字第 10332751900 號函復） 

質 詢 

日 期 
議 員 姓 名 質 詢 事 項

主辦機關

（協辦機關）
辦 理 情 形 

103.4.1 

 

 

 

 

 

 

 

 

 

吳議員益政 

 

 

 

 

 

 

 

 

 

建議交通罰鍰

收入專款專用

支應自行車橋

工程經費。 

 

 

 

 

 

 

交 通 局

 

 

 

 

 

 

 

 

 

 

 

一、有關貴席建議事項，經

本府交通局彙徵法制局

、工務局、財政局及主

計處意見後認為，有關

公務預算之處理，除特

種基金設置、法令規定

或特殊收入性質應專款

專用外，原則仍採統收

統支方式辦理。由於本

府交通違規罰鍰收入業

依「道路交通違規罰鍰

收入分配及運用辦法」

第 4 條規定提撥 12％作

為交通執法與交通安全

改善經費，其餘交通罰

款收入，仍宜採統收統

支原則辦理，俾利本府

有限財政資源統籌分配

運用。 

二、至於自行車橋工程經費

，將視本府財政狀況，

請預算支應機關循年度

預算編審程序爭取辦理

。 

 

 

 

 

 
 



   

 4955

（方信淵） 

高雄市議會第 1 屆第 7 次定期大會市長施政報告議員質詢事項答覆表 

（103.4.11 高市府海六字第 10330952400 號函復） 

質 詢 

日 期 
議 員 姓 名 質 詢 事 項

主辦機關

（協辦機關）
辦 理 情 形 

103.4.1 

 

 

 

 

 

 

 

 

 

 

 

 

 

 

 

 

 

 

 

 

 

 

 

 

 

 

 

 

方議員信淵 

 

 

 

 

 

 

 

 

 

 

 

 

 

 

 

 

 

 

 

 

 

 

 

 

 

 

 

 

請進行蚵仔寮

漁港水工模型

試驗，並請籌

措經費支應防

波堤延伸工程

。 

 

 

 

 

 

 

 

 

 

 

 

 

 

 

 

 

 

 

 

 

 

 

 

海 洋 局

 

 

 

 

 

 

 

 

 

 

 

 

 

 

 

 

 

 

 

 

 

 

 

 

 

 

 

 

一、漁港進出口防波堤屬海

岸人工構造物，延伸長

度將涉及內政部國土流

失衝擊之檢討，加上本

案工程經費龐大，亟需

中央主管機關（漁業署

）經費補助與正視，以

利成案，合先敘明。 

二、海洋局於 102 年 8 月 29

日函請漁業署補助經費

辦理，並於 103 年 1 月

提列「103 年轄屬漁港

之漁港建設需求一覽表

」，但未獲得漁業署同意

補助在案。海洋局賴局

長復於 103年 3月 20日

專程拜會漁業署沙署長

，極力向沙署長爭取本

案經費補助，案經漁業

署表示辦理蚵子寮漁港

防波堤延長工程應先進

行水工模型試驗（含漂

沙分析），並建議本局修

正需求表後送署研議。 

三、海洋局已依漁業署意見

再次修正「103 年轄屬

漁港之漁港建設需求表

」並於 103 年 3 月 24 日

以電子郵件方式寄送漁



   

 4956

（方信淵）

 

 

 

 

 

 

 

 

 

 

 

 

 

 

 

 

 

 

 

 

 

 

 

 

 

 

 

 

 

 

 

 

 

 

 

 

 

 

 

 

 

 

 

業署，將俟接獲漁業署

經費核定函後，隨即完

備預算行政程序與辦理

招標採購作業。 

 

 

 

 

 

 

 

 

 

 

 

 

 

 

 

 

 

 

 

 

 

 

 

 

 

 

 

 

 

 
 



   

 4957

（方信淵） 

高雄市議會第 1 屆第 7 次定期大會市長施政報告議員質詢事項答覆表 

（103.6.17 高市府農務字第 10331627400 號函復） 

質 詢 

日 期 
議 員 姓 名 質 詢 事 項

主辦機關

（協辦機關）
辦 理 情 形 

103.4.1 

 

 

 

 

 

 

 

 

 

 

 

 

 

 

 

 

 

 

 

 

 

 

 

 

 

 

 

 

方議員信淵 

 

 

 

 

 

 

 

 

 

 

 

 

 

 

 

 

 

 

 

 

 

 

 

 

 

 

 

 

有關爭取高雄

農田水利會取

用後勁溪灌溉

用水灌排分離

案。 

 

 

 

 

 

 

 

 

 

 

 

 

 

 

 

 

 

 

 

 

 

 

 

 

農 業 局

 

 

 

 

 

 

 

 

 

 

 

 

 

 

 

 

 

 

 

 

 

 

 

 

 

 

 

 

一、依農田水利會組織通則

規定，農田水利會為公

法人，任務為農田水利

之興辦、改善、保養及

管理事項等，其主管機

關係農委會（農田水利

處）。另依水利法規定，

水利事業係利用地面水

或地下水以防洪、禦潮

、灌溉…等，該法主管

機關中央為經濟部（水

利署），在縣（市）為縣

（市）政府（水利局）

。基此，針對高雄農田

水利會管轄之灌溉區域

，引取本市轄水利局管

轄之後勁溪水，涉及灌

排分離，應回歸管轄機

關之專業評估。 

二、隨著工商業發達、都市

化擴張急遽，本府體查

到農地面臨水污染日趨

嚴峻，尤其是在日月光

事件後。因此，在 103

年 1 月 8 日召開跨局處

「後勁溪整治分工會議

」，包含環保局、水利局

及本局等，討論議題主

要包含灌排分離案。該



   

 4958

（方信淵）

 

 

 

 

 

 

 

 

 

 

 

 

 

 

 

 

 

 

 

 

 

 

 

 

 

 

 

 

 

 

 

 

 

 

 

 

 

 

 

 

 

 

 

 

 

 

 

 

 

 

 

 

 

 

 

 

 

 

 

 

 

 

 

 

 

 

 

 

 

 

 

 

 

 

 

 

 

 

 

 

 

 

 

 

 

 

 

 

 

 

 

 

 

 

 

 

 

 

 

 

 

 

 

 

 

 

 

 

 

 

 

 

 

 

 

 

 

 

 

 

 

 

 

 

 

 

 

 

 

 

 

 

 

 

 

 

會中，本局明確表達請

高雄農田水利會積極規

劃灌排分離；同時，未

灌排分離之前，務必加

強引取灌溉用水的監測

及尋求灌溉替代及補充

水源。 

三、本府劉副市長也在本年

3、4 月份邀集環保局、

水利局、本局及高雄農

田水利會等，商討後勁

溪灌排分離問題。會中

，高雄農田水利會表示

，針對後勁溪灌排分離

議題，該會已委託專業

團隊規劃評估可行性。 

四、接續於本年 5 月 2 日由

本府劉副市長率水利局

及本局拜會農委會主委

討論重要治水方案，其

中特別討論到改善後勁

溪灌排分離案，農委會

表示，本案將請高雄農

田水利會評估替代水源

並督促後續辦理情形。 

五、有關排水業務於地方係

水利局主政，中央主管

機關為水利署；灌溉用

水業務係各地方農田水

利會所職掌，其主管機

關為農委會農田水利處

。因此，在本府劉副市

長拜訪農委會時，決議

請高雄農田水利會提案



   

 4959

（方信淵） 

 

 

 

 

 

 

 

 

 

 

 

 

 

 

 

 

 

 

 

 

 

 

 

 

 

 

 

 

 

 

 

 

 

 

 

 

 

，並請經濟部水利署及

農委會農田水利處共同

研商協助解決可能性。 

 

 

 

 

 

 

 

 

 

 

 

 

 

 

 

 

 

 

 

 

 

 

 

 

 

 

 

 

 

 

 
 



   

 4960

（方信淵）

 



   

 4961

（陳麗珍） 

 

高雄市議會第 1 屆第 7 次定期大會市長施政報告議員質詢事項答覆表 

（103.4.15 高市府體處字第 10370334900 號函復） 

質 詢 

日 期 
議 員 姓 名 質 詢 事 項

主辦機關

（協辦機關）
辦 理 情 形 

103.4.1 

 

 

 

 

 

 

 

 

 

 

 

 

 

 

 

 

 

 

 

 

 

 

 

 

 

 

 

 

陳議員麗珍 

 

 

 

 

 

 

 

 

 

 

 

 

 

 

 

 

 

 

 

 

 

 

 

 

 

 

 

 

請積極活化整

建楠梓運動園

區。 

 

 

 

 

 

 

 

 

 

 

 

 

 

 

 

 

 

 

 

 

 

 

 

 

 

 

體 育 處

 

 

 

 

 

 

 

 

 

 

 

 

 

 

 

 

 

 

 

 

 

 

 

 

 

 

 

 

一、楠梓運動園區建築物外

觀老舊、缺少植栽，目

前本府已委託建築師評

估規劃整體運動園區，

說明如下： 

第一期改善項目： 

1.整體園區圍牆美化

減量。 

2.整體園區植栽與步

道綠美化。 

3.園區入口景觀美化

。 

4.自由車場基本場地

整修。 

於 102 年 12 月 2

日向體育署申請自

由車場基本整修計

畫補助案，整修項

目包括：玻纖纖維

跑道、擋土牆拆除

重建、新增排水工

程、選手熱身區下

方空隙進行灌漿填

實等，預計經費約

4,481 萬元，業於

102 年 12 月 31 日

獲得補助 100 萬元

規劃設計費，市府

自籌 67 萬元，總共



   

 4962

（陳麗珍）

 

 

 

 

 

 

 

 

 

 

 

 

 

 

 

 

 

 

 

 

 

 

 

 

 

 

 

 

 

 

 

 

 

 

 

 

 

 

 

 

 

 

 

 

 

 

 

 

 

 

 

 

 

 

 

 

 

 

 

 

 

 

 

 

 

 

 

 

 

 

 

 

 

 

 

 

 

 

 

 

 

 

 

 

 

 

 

 

 

 

 

 

 

 

 

 

 

 

 

 

 

 

 

 

 

 

 

 

 

 

 

 

 

 

 

 

 

 

 

 

 

 

 

 

 

 

 

 

 

 

 

 

 

 

 

 

為 167 萬元規劃設

計費。預定 103 年

7 月前完成規劃設

計送體育署申請補

助工程款，若爭取

到工程款，預定

104 年 6 月底前完

工。 

第二期改善項目： 

1.游泳池整修。 

2.射箭場整修及屋頂

防水。 

3.現代五項訓練中心

、行動活動中心辦

公廳舍。 

未來體育署將於左營

國訓中心新建國際級

之自由車場，楠梓自

由車場則作為培訓選

手之練習場地。後續

將以符合 104 年全運

會基本安全及訓練使

用原則下整建，並於

104 年全運會前完工

。 

二、目前楠梓運動園區內楠

梓自由車場、射擊場、

射箭場屬專業訓練場地

，不宜開放民眾進入；

楠梓游泳池開放一般民

眾與選手訓練使用。目

前楠梓運動園區內自由

車場、射擊場、射箭場

與游泳池之室內空間均



   

 4963

（陳麗珍） 

 

 

 

 

 

 

 

 

 

 

 

 

 

 

 

 

 

 

 

 

 

 

 

 

 

 

 

 

 

 

 

 

 

 

已置放專業器材等。未

來若有適當空間，再研

議規劃羽球、網球、桌

球等運動使用。 

三、有關運動園區整體規劃

，視市府財政允許再提

計畫書向體育署申請補

助。 

 

 

 

 

 

 

 

 

 

 

 

 

 

 

 

 

 

 

 

 

 

 

 

 

 

 
 



   

 4964

（張漢忠）

高雄市議會第 1 屆第 7 次定期大會市長施政報告議員質詢事項答覆表 

（103.4.16 高市府教小字第 10332461200 號函復） 

質 詢 

日 期 
議 員 姓 名 質 詢 事 項

主辦機關

（協辦機關）
辦 理 情 形 

103.4.1 

 

 

 

 

 

 

 

 

 

 

 

 

 

 

 

 

 

 

 

 

 

 

 

 

 

 

 

 

張議員漢忠 

 

 

 

 

 

 

 

 

 

 

 

 

 

 

 

 

 

 

 

 

 

 

 

 

 

 

 

 

於學區內並有

居住事實，但

戶籍未遷入就

無法入學不合

理。教職員工

子女為何可優

先入學？ 

 

 

 

 

 

 

 

 

 

 

 

 

 

 

 

 

 

 

 

 

 

 

教 育 局

 

 

 

 

 

 

 

 

 

 

 

 

 

 

 

 

 

 

 

 

 

 

 

 

 

 

 

 

一、高雄市國民小學一般學

校分發方式係依學童戶

籍所在地所屬學區分發

入學，倘所屬學區係為

總量管制學校，則需依

「高雄市國民中小學實

施學生人數總量管制作

業要點」辦理新生入學

。 

二、依該要點規定，學生與

其直系尊親屬或法定監

護人共同設籍總量管制

學校學區內，持有相關

證明文件之一，依順位

分發入學；申請人數超

過錄取人數時，於該順

位依設籍先後錄取之。 

三、按「高雄市國民中小學

實施學生人數總量管制

作業要點」第五點規定

略以：總量管制學校新

生入學順序如下： 

學生與其直系尊親屬

或法定監護人共同設

籍於總量管制學校學

區內，持有下列證明

文件之一，依下列順

位分發入學，申請人

數超過錄取人數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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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該順位依設籍先後

錄取之： 

1.在學區連續設籍滿

6 年以上者。 

2.學生之直系尊親屬

或法定監護人持有

同址坐落學區內房

屋所有權狀證明。 

3.公家宿舍配住證明

。 

4.足以證明居住事實

之房屋租賃契約或

水費、電費收據。 

依前款規定分發後，

總量管制學校仍有缺

額時，則依設籍先後

分發至額滿為止，其

餘未受分發的學生，

應該改分至鄰近學校

就讀。 

次依前開規定，各總

量管制學校成立「學

生入學審查委員會」

，由學校行政人員、

家長、教師或社會公

正人士組成，並就新

生家長提供資料審查

其順位。 

五、復依本市國民小學學生

學籍管理要點規定，教

職員工子女，得隨父母

於服務學校就讀乙節，

考量學生學習權益公平

性，本市總量管制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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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職員工子女是否優先

入學，將請學校依上開

規定，視學校實際情形

提學生入學審查委員會

討論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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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榮延） 

高雄市議會第 1 屆第 7 次定期大會市長施政報告議員質詢事項答覆表 

（103.4.18 高市府教社字第 10332486100 號函復） 

質 詢 

日 期 
議 員 姓 名 質 詢 事 項

主辦機關

（協辦機關）
辦 理 情 形 

103.4.1 

 

 

 

 

 

 

 

 

 

 

 

 

 

 

 

 

 

 

 

 

 

 

 

 

 

 

 

 

徐議員榮延 

 

 

 

 

 

 

 

 

 

 

 

 

 

 

 

 

 

 

 

 

 

 

 

 

 

 

 

 

請市府檢討補

習班相關條例

，杜絕不肖補

習業者詐騙學

生及家長情事

。 

 

 

 

 

 

 

 

 

 

 

 

 

 

 

 

 

 

 

 

 

 

 

 

教 育 局

 

 

 

 

 

 

 

 

 

 

 

 

 

 

 

 

 

 

 

 

 

 

 

 

 

 

 

 

一、有關徐議員關心本市「

私立學承電腦短期補習

班」與消費者之消費糾

紛案，經查自 103 年 1

月 1 日至 4 月 14 日止，

共有 22 件申訴案件，其

中經本府教育局協商成

立案件計 14 件，協商不

成立案件計 8 件，對於

協商不成立案件，即依

規定移請本府消費者保

護官提第 2 次申訴。另

外對於協商成立案件，

亦將協商結果副知本府

消費者保護官，做妥橫

向聯繫。 

二、本府教育局基於主管機

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之監督權責，如補習

班業者有不肖詐騙學生

及家長之情事，未依規

定辦理學生退費事宜者

，將依補習及進修教育

法第25條規定為相關處

分，以約束補習班業者

之行為。 

三、另為加強法令宣導及督

導補習班業者熟稔法令

，本府教育局每年除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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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辦理業務研習及公安

研習外，並將基於保護

消費者立場及權衡業者

權益，研議修訂本市「

短期補習班管理自治條

例」相關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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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秀錦） 

高雄市議會第 1 屆第 7 次定期大會市長施政報告議員質詢事項答覆表 

（103.4.25 高市府文圖字第 10370172200 號函復） 

質 詢 

日 期 
議 員 姓 名 質 詢 事 項

主辦機關

（協辦機關）
辦 理 情 形 

103.4.1 

 

 

 

 

 

 

 

 

 

 

 

 

 

 

 

 

 

 

 

 

 

 

 

 

 

 

 

 

洪議員秀錦 

 

 

 

 

 

 

 

 

 

 

 

 

 

 

 

 

 

 

 

 

 

 

 

 

 

 

 

 

請商借教育局

超額人員至文

化局服務，延

長圖書館開放

時間。 

 

 

 

 

 

 

 

 

 

 

 

 

 

 

 

 

 

 

 

 

 

 

 

 

高 雄 市 立

圖 書 館

 

 

 

 

 

 

 

 

 

 

 

 

 

 

 

 

 

 

 

 

 

 

 

 

 

 

 

一、縣市合併後市圖共有 61

所館舍，近年市府極為

重視圖書館軟硬體建設

，市長任內 97 年起已籌

措興建 14 所分館，中庄

分館是縣市合併後市府

決策第 1 所興建之分館

。 

二、中庄分館為大寮區第 2

所分館，提供大寮區 11

萬民眾便利的閱讀服務

，因位處中庄國中且附

近夜間較暗，以開放日

間為主，為配合上班及

學童，開放時間為週二

、四 11:00-19:00，週

三、五、六、日 9:00- 

17:00，週一及國定假日

閉館。 

三、目前大寮區尚有大寮分

館，位於大寮區市中心

，人口聚集，利用民眾

較為集中，已實施夜間

開館服務，開放時間為

週二至六 9:00-21:00，

週日 9:00-17:00，週一

及國定假日閉館。 

四、延長圖書館開放時間需

考量人力及開館營運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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龐大之水、電費，目前

市圖 61 所館舍中有 23

所夜間開館，約佔 38％

，目前尚可滿足使用需

求，因市府財政資源有

限，歡迎民眾於現有圖

書資源多加利用大寮分

館。 

五、目前因本館職工員額編

制尚無空缺，無法透過

商借增加服務人力，有

關延長圖書館開館乙事

，已列入本館未來規劃

營運之參考。 

 

 

 

 

 

 

 

 

 

 

 

 

 

 

 

 

 

 

 

 
 



          

 

 

柒、保安部門業務質詢及答覆 



          

 

 

 


